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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美思特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5 年 12月 10日 

2.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电子通讯会议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浙谷深蓝商务中心 6号楼 801室 

3.会议表决方式： 

√现场投票 □电子通讯投票  

√网络投票 □其他方式投票 

4.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庄晓东 

6.召开情况合法合规性说明：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议案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股东会议事规则》等规定，会

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和授权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的股东共 6 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33,504,82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46%。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与本次股东会会议的股东共 1 人，持有表决权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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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总数 2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2%。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股东会会议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9人，列席 9人； 

2.公司在任监事 3人，列席 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公司根据现行《公司法》《关于加强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4 年 12 月 27 日发布的《关于新<公司法>配套制

度规则实施相关过渡期安排》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于 2025 年 4 月 25

日发布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等配套业务规则的相关规

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不再设置监事会，现任监事邱晶晶、王何、陈力的监事职

务自然免除，监事会职权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

监事会相关内部治理制度相应废止。 

在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取消监事会及修订《公司章程》事项前，公司第三届

监事会仍将按照《公司法》等相关要求，勤勉尽责旅行监督职能，维护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 

为与新施行的相关法律法规有关条款保持一致性，并进一步促进公司规范运

作，建立健全内部治理机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拟对现行《公司章程》进行全

面修订并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相关修订章程、工商变更手续、签

署相关文件。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披露的《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公告》(公告编号：

2025-114)。 

2.议案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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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同意股数 33,504,62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4%；反对股数 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弃

权股数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二）《关于制定并修订公司部分内部管理制度的议案》 

1.议案表决结果： 

(1) 审议通过《股东会议事规则》 

普通股同意股数 33,504,62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4%；反对股数 2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弃

权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2) 审议通过《董事会议事规则》 

普通股同意股数 33,504,62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4%；反对股数 2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弃

权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 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普通股同意股数 33,504,62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4%；反对股数 2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弃

权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4) 审议通过《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普通股同意股数 33,504,62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4%；反对股数 2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弃

权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5) 审议通过《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普通股同意股数 33,504,62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4%；反对股数 2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弃

权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6) 审议通过《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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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同意股数 33,504,62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4%；反对股数 2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弃

权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7) 审议通过《利润分配管理制度》 

普通股同意股数 33,504,62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4%；反对股数 2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弃

权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8) 审议通过《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普通股同意股数 33,504,62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4%；反对股数 2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弃

权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9) 审议通过《承诺管理制度》 

普通股同意股数 33,504,62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4%；反对股数 2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弃

权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2.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三）涉及影响中小股东利益的重大事项，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 

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二） 利润分

配管理

制度 

0 0% 200 100% 0 0%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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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律师姓名：张丹青、聂海鳞 

 

（三）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开、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投票表决程序、表决方

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杭州美思特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

议》 

（二）《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杭州美思特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杭州美思特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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